
第十九届会议(1983年) 

第 10号一般性意见：第十九条(见解自由) 

 1.  第 1 款要求保护“持有主张，不受干涉的权利”。《公约》不允许对此权利作出例

外或限制。委员会欢迎各缔约国提供关于第 1 款的资料。 

 2.  第 2 款要求保护发表自由的权利。此项权利不仅包括“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

由”，而且包括“寻求”“接受”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，“而不论国界”和任何媒介，“不

论口头的、书写的、印刷的、艺术形式的、或通过个人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”。不是所有缔

约国都已提供了关于发表自由各个方面的资料。例如，至今为止，一直很少注意一个问题，即

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，所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有人控制这种工具，用第 3 款所

没有规定的方法干涉各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。 

 3.  许多缔约国的报告只谈发表自由受宪法或法律保护。但是，为了了解发表自由在法

律和实践方面的确切地位，委员会还需要关于规定发表自由范围或规定某种限制的法规和实际

影响该权利行使的任何其他条件的有关资料。要了解发表自由的原则同决定个人权利实际范围

的限制和限度之间的相互影响。 

 4.  第 3 款明确强调发表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，因此，得受到某

些限制，这些限制关系到他人利益或集体利益。但是，缔约国如对行使发表自由这种权利实行

限制，不得有害于这一权利本身。第 3 款规定了条件，实行限制必须服从这些条件，即限制必

须由“法律规定”并且理由必需为第 3 款的(甲)、(乙)项所列目的；必须证明为了这些目的，

该缔约国“必需”实行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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